
建 議

■ 校方應尋求專業意見考慮對今次塌頂負責的
校外人士提出法律訴訟

■ 考慮相關教職員在過程當中有過失或不完善
的地方可以作出跟進行動

■ 希望學校將校園內所有建築物作全面的安全
評估以釋疑慮

■ 應徹底檢討校園發展及設施管理處的架構，
例如在主要範疇應該增聘專業人士將來審批
工程

■ 校園發展及設施管理處考慮承建商意見及資
料時，應尋求第三者專業諮詢

■ 就所有校園綠化天台作全面安全評估，以後
的工程需保存所有圖則及資料並作定期檢測

■ 增加對建築物定期安全檢查，在現有建築物
進行加建或改建工程時，應與建築物的原設
計者溝通，以肯定工程沒有安全問題

資料來源：城市大學 製表：記者 岑志剛

肇 因

■ 雨水、屋頂泥土及其排水系統
的功能，可能是導致屋頂倒塌
的重要因素

■ 屋頂綠化工程的整體設計，尤
其是承重評估，明顯使用了不
正確的數據或信息，很可能是
導致倒塌的主要及關鍵因素

■ 屋頂結構的設計、建造與保養
不大可能是導致屋頂倒塌事件
的主要因素

■ 有關合約文件均按慣例起草，
沿用「設計與建造」合約，明
確訂列承建商的責任

■ 合約招標和批授的執行過程似
符合程序，沒有發現異常情況

■ 校園發展及設施管理處完全依
賴中標公司及其施工隊按照合
約規定施工及履行責任

城大天台倒塌調查報告重點

城大塌頂元兇 用錯數據
調查委員會建議向承建商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香港城市

大學運動中心塌天台事件發生至今3個星

期，校方成立的9人調查委員會昨日發表調

查報告。委員會主席林群聲表示，屋頂綠化

設計及承托力是導致塌頂的首要核心因素，

綠化工程承造合約亦明確訂明，承建商基本

上負責所有設計與建造的細節，委員會強烈

認為「認可人士」當年提交的設計承重數據

及計算出錯。城大校長郭位表示，正考慮向

校外負責人士或機構採取法律行動，包括工

程的承建商，但拒絕透露訴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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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對於香港城市大
學昨日就天台倒塌事件發表調查報告，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教育局已接獲報告，局方
會研究跟進事宜。教育局發言人指出，已收到校
方調查報告，局方會仔細研究，並因應其中屬技
術性質的內容，將報告轉交屋宇署及教資會作適

當跟進，相信教資會亦將審視有關建議，及要求
八所大學全面檢視校內建築物，確保結構安全。
事實上，八大院校中除教育大學外，包括城大

在內的七所均設有不同形式的綠化天台，當中只
有中大和科大指有就部分綠化天台入則，其餘五
校則稱有關項目不涉改動結構，或載重負荷符合

安全標準而可豁免入則。
另方面，威華建築工程也曾於2001年負責中大

保健處的空間重組和改善工程。該校指出，校方
有就項目安排建築師和結構工程師作監管，而項
目的施工也達到驗收要求，物業管理處每年亦有
為這座建築物進行檢查，現時樓宇結構安全。

教局料教資會要求八大檢視建築

發生倒塌的陳大河綜合會堂，除了
用於舉辦大型典禮之外，也是城大學
生考試場地，動輒禍及上千人。調查
委員會在報告中指出，校園發展及設
施管理處完全依賴承建商或專業人士
的意見，更揭示該處處長黃家裕證實
處內沒有一名人員持有結構工程資
格，包括兩名直接參與綠化項目的職
員。

城大二年級男生陳同學昨日指出，
校方有責任管理倒塌的屋頂，沒有理
由將責任推給第三者。他不滿校方在
事發後缺乏交代，只是發出數封電郵
作簡單通知，認為校方透明度不足。

校設「建築學系…好荒謬」
同是二年級的女生范同學表示，城大本身有建築學系，難以理解

為何會發生塌頂意外，「連咁基本的事都犯錯，件事本身好荒
謬！」她擔心校內其他綠化建築都存在相同問題。

另一女生劉同學也認為，校方與工程承造商都應就事件負責。她
表示，曾在考試期間經歷石屎剝落，「雖然睇唔
到，但『呯』一聲好大聲！」她批評校方未有中止
之後的考試，回想起來十分驚險，要求校方提供更
詳盡的報告，以釋學生與公眾疑慮。 ■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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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齊責校方有責

■城大范同學表示，城大有
建築學系，發生塌頂意外極
荒謬。 岑志剛 攝

威華恐遭索償 拒說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據了解，城大考
慮起訴負責屋頂綠化工程的測量師陳佐堅及威華
建築工程。陳佐堅昨日未有回應記者查詢。威華
昨晚則發表聲明指出，將仔細研究報告的觀察、
分析及結論。威華又稱，目前事故的確實成因仍
在調查中，願意配合城大及政府部門的調查工
作；但由於不排除該事件將來有可能進行訴訟程
序，現階段不便公開披露事件細節。

另外，城大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建議對校內負責
今次綠化工程的職員採取紀律處分。
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城大曾去信威華、陳

佐堅及曾賢生釐清事件。威華在6月3日回信證
實，項目的「建築工程」（building works）由陳
佐堅及曾賢生為獨立認可人士及結構工程師，但
天台綠化工程被界定為「非建築工程」
（non-building works），故並無獨立認可人士及

註冊結構工程師負責。
不過，根據調查委員會及校園發展及設施管理

處所理解，涉事綠化工程「整個項目」均需委任
獨立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與威華的說法
並不一致。委員會認為，有足夠理由相信陳佐堅
是項目的獨立認可人士。

建花槽要入則 違例「民刑」都有責
測量師學會建築政策小組主席何鉅業表示，綠

化工程有機會屬於「非建築工程」，未必需要入
則，但如涉及結構改動，例如在天台興建花槽，
便需要入則。
他認為，事件責任誰屬，需視乎陳佐堅與威華

之間簽訂的合約內容，是否要求陳佐堅具體參與
涉事的「非建築工程」，以及提供專業意見。
有律師指出，如果負責綠化工程的有關人士無

跟隨《建制物條例》向屋宇署申請入則，改建成
綠化天台，除了面對民事追討，亦可能面對刑事
責任。何鉅業則指出，《建築物條例》對僭建物
有明確罰則，但如果綠化物並不需要入則，相信
要以其他途徑展開刑事起訴。

■城大校長郭位（右）聯同塌頂事件調查委員會主席林群聲（左）
等委員出席記者會交代調查報告結果。 梁祖彝 攝

■■負責城大屋頂綠化工程的威華建築工程負責城大屋頂綠化工程的威華建築工程
有限公司在灣仔的辦公室有限公司在灣仔的辦公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城大陳大河綜合會堂綠化屋頂城大陳大河綜合會堂綠化屋頂55月月2020日突然倒日突然倒
塌塌，，昨日仍有人員在處理善後工作昨日仍有人員在處理善後工作。。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陳佐堅 資料圖片

城大調查委員會昨早舉行記者會。林群聲指出，委員會審視了工
程相關文件、工程樣本和綠化使用泥土，以及當日事發時的閉

路電視片段，並邀請了綠化工程人員、目擊事件的職員、事前發現
異樣的員工會面，但負責建造鋼架天花與負責綠化工程的公司均沒
有出席會議。

只能承載維修工人及工具
林群聲表示，委員會認為運動中心屋頂綠化設計與承托力、雨水、
綠化工程用料及疏水物料，都是導致塌頂的主要因素，該項綠化工程
設計對屋頂造成的壓力為0.656kPa，雖較屋頂本身承載力0.75kPa（每
平方米承載76.5公斤的壓力）為低，但只屬「活荷載」，只能短期承
載維修工人及工具的重量，並非用作永久承載物件。
報告文本指出，根據1989年設計圖則，運動中心的屋頂的「活荷

載」為 0.75kPa ，但天台綠化工程的認可人士卻用了1987年的數
據，以為屋頂的「活荷載」是1.5kPa。委員會強烈認為，認可人士提
交城大的設計承重數據及計算出錯。
林群聲補充，委員會檢視合約批標後，發現其起草方式與典型的設
計與建造（design and build）合約沒有分別，當中有明確的責任協
定，承建商基本上負責所有設計與建造細節，委員會看不到有異樣。

管理處過份依賴承建商
林群聲又說，校園發展及設施管理處在事件中採取一貫程序處理
綠化工程，但委員會認為部分職員過份依賴承建商給予的意見，沒
有進一步小心考慮，或仔細論證有關建議是否可行和合理。
城大校長郭位表示，城大正尋求專業意見，考慮向校外負責人士或

機構採取法律行動，亦會評估校園發展及設施管理處或相關工程人
員，有否違反紀律或遵守城大所訂標準，如有會設立委員會跟進。

校方拒孭責屋署續調查
郭位又說，他不同意城大要為事件負上大部分負任，亦沒有正面
回應將對哪些人士提出訴訟，只說報告已詳盡列出有關負任。
屋宇署表示，收到城大調查委員會提交部分內容被遮蓋的報告，
正仔細研究報告，會在該署正在進行的調查中考慮城大的調查所
得，如有需要，會與城大及調查委員會聯繫，索取進一步資料。由
於該署的調查工作仍在進行，現階段署方不宜對倒塌原因、涉事綠
化工作是否「需入則的建築工程」及相關責任問題作出評論。

事件簿
5月20日城大陳大河綜合會堂綠化屋
頂突然倒塌，兩男一女職員受傷。校方
宣佈成立調查小組，並承認學校未為相
關綠化工程向屋宇署入則。校方又公佈
涉事天台工程由威華建築工程承辦

5月21日城大移除校內多幢同類屋頂
綠化工程。測量師學會前會長陳佐堅
發出聲明，否認工程由他核准及執行

5月23日城大為倒塌事故成立的8人
調查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陳佐堅再
次發出聲明，承認曾為威華提供書面
意見，但重申自己並非該工程的認可
人士

5月30日調查委員會邀請3名涉事人
士：測量師陳佐堅、結構工程師曾賢
生及威華建築董事麥鏡開出席會議，
但三人均缺席

6月6日調查委員會向城大校長郭位
提交調查報告。

6月10日校方公開交代調查報告

資料來源：綜合資料 製表：文森


